[bookmark: _GoBack]扬州大学关于坚持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的规定
（扬大委〔2016〕73 号，2016 年 12 月 1 日印发）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提高党支部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
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和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支部工作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对坚持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作如下规定：
第一条 组织生活会制度是体现党内民主、党员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，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有效方法，是增强党支部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有效途径。
第二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制度分为党员组织生活会制度、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。
第三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一般采取党小组会的形式，每年至少举行 1 次。党员人数较少或未划分党小组的支部，也可采取支部大会的形式。党小组会、支部大会分别由党小组长、支部书记召集或主持。
第四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的内容包括：党员汇报自己的思想、学习和工作情况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第五条 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每年至少举行 1 次，时间一般放在党员组织生活会之后。支部委员除了参加所在党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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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外，还应参加所在支部委员会的民主生活会，因故不能参加者，要提前向会议召集人或主持人请假。
第六条 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的内容，同党员组织生活会的内容大体相同，但要侧重谈贯彻民主集中制、增强班子团结、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，以及求真务实、勤政廉政的情况。
第七条 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，可以根据会议内容扩大到党小组长。列席人员可以对支部委员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第八条 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由书记或副书记召集或主持，开会时召集人或主持人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引导大家畅所欲言，要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，会后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。
第九条 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上检查出来的问题，应由本支部解决的，要积极制定整改措施，切实加以解决；需要 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，应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。会议提 出的问题，党支部没有及时研究解决和向上级党组织报告的， 应追究会议主持人或召集人的责任。
第十条 为了提高组织生活会的质量，会前要做好充分准备，会议的内容要相对集中，有针对性地解决几个问题。 要按照“照镜子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”的要求，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，揭矛盾，摆问题，查根源，增强政治原则

性；坚持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方针，充分发扬民主， 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，达到统一思想、增强团结、相互监督、增强自身免疫力、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目的。
第十一条 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。校、院级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参加校、院党委单独召开的民主生活 会，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带头参加所在单位党支部（党小组） 的组织生活会，带头讲党课、开展谈心谈话活动、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，为党员作出表率。如确因特殊原因，不能参加 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，应向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请假。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扬州大学关于坚持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的规定》（扬大委组〔2004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